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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控股华东（东营）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有限

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拟对华东试验场增资4.2亿元，且增资完成后，公司对其持股比例要

超过50%。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增资事项能否实施尚需根据华东试验场相关股东会

决议等情况确定。增资完成后，公司的具体持股比例尚需根据华东试验场资产评

估报告确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概述 

华东（东营）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试验场”）为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目前持股比例为

37.22%），华东试验场拟建设行业先进的测试道路和配套设施，致力于打造国内

领先、国际一流的整车及零部件公共测试服务平台。华东试验场一期工程以智能

网联和性能测试道路为主，其中智能网联区是目前国内场景最丰富的智能网联封

闭测试区，截至目前，智能网联城市路网、制动路、舒适性路、噪声路、湿圆环

以及运维区等设施已投入使用。 

近日，公司收到华东试验场发来的《关于华东（东营）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

有限公司征求股东进一步增资意见的函》，华东试验场计划启动新一期项目的建

设，邀请股东进行增资。华东试验场其他股东长春汽车检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已确认不参与此次增资。公司拟对华东试验场增资 4.2

亿元，且增资完成后，公司对其持股比例要超过 50%。 



公司董事刘燕华、李吉庆目前担任华东试验场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华东试验场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本次向

华东试验场增资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华东试验

场发生关联交易。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控股华东（东营）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有限公司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刘燕华、李吉庆回避表决）。董事会召开前，公司独

立董事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以 3票赞成、0票反对、

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控股华东（东营）智能网联汽车试验

场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所涉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东（东营）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523085136192J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饶滨海新区东八路 5号 

法定代表人：罗明友 

注册资本：6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汽车和摩托车整车、总成、零部件及试验测试设备的检测试验、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项目管理；无人驾驶汽车智能应用

及技术开发；无人驾驶汽车测试与示范运营服务；汽车轮胎质量检测及相关试验

服务；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场地及车间设施出租（不含融资性租赁）；会议及展

览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文化艺术交流策划；体育赛事的组织策划；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未经金融

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 

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对外担保、委托理财情况。 

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10 月（经审计） 2023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4.72  

净利润 -976.48  -707.75  

 2024 年 10 月 31 日（经审计）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计 98,871.86  99,891.80  

负债总计 10,258.95  10,302.41  

净资产 88,612.91  89,589.39  

3、本次增资前后各方持股情况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注册资本 比例 注册资本 比例 

长春汽车检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30,215.01 50.36% 30,215.01 34.17%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332.83 37.22% 50,771.23 57.41%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7,452.16 12.42% 7,452.16 8.43% 

合计 60,000.00 100.00% 88,435.40 100.00% 

注：本次增资拟以华东试验场资产评估结果（评估基准日为 2024 年 10 月 31 日）为依

据计算新增注册资本金额。鉴于评估报告尚未完成，上表先根据 2024 年 10 月 31 日经审计

的财务数据进行测算，即公司对其增资 4.2 亿元（相应增加华东试验场注册资本 28,438.40

万元，超出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华东试验场规划建设智能网联、性能测试、耐久测试、试验室测试、运维服

务等五大区域，其中包括 20 余条高标准测试道路，正向规划、分步实施、商乘

一体，可以满足全系列车型与主要汽车零部件企业的要求。本次增资将进一步增

强华东试验场的资金实力，有利于推进新一期项目的建设。本次增资完成后，华

东试验场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可以更好的满足公司相关轮胎产品的检测、

试验等需求，也有助于提升华东试验场汽车及相关零部件的测试能力，以便为广

大客户提供更智能、更便捷、更高效的场地服务。 

本次增资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四、本次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资控股华

东（东营）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决议如下：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有利于华东试验场的发展，符合公司未来战略发展，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增资控

股华东（东营）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 年 2 月 24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 5 票赞成、0 票反

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控股华东（东营）智能网联汽

车试验场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刘燕华、李吉庆回避表决）。 

3、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5 年 2 月 24 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3票赞成、0票反对、

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控股华东（东营）智能网联汽车试

验场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五、风险提示 

本次增资事项能否实施尚需根据华东试验场相关股东会决议等情况确定。增

资完成后，公司的具体持股比例尚需根据华东试验场资产评估报告确定。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2 月 25 日 


